
三、職業訓練生活津貼

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，
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者，應備具
下列書件：
1、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申請書及給付收據。
2、離職證明書。
3、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正背面影本。
4、�被保險人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。但
匯款帳戶與其請領失業給付之帳戶相同者，免附。

5、有扶養眷屬者，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：
(1)��受扶養眷屬之戶口名簿影本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
(2)��受扶養之子女為身心障礙者，應檢附社政主管機關
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。

被保險人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全日制職業訓練後，應
持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開具之「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申請書及
給付收據」至職業訓練單位報到並參加職業訓練。訓練單
位應於申請人受訓之日，通知勞工保險局發放職業訓練生
活津貼。中途離訓或經訓練單位退訓者，訓練單位應即通
知勞工保險局停止發放職業訓練生活津貼。

四、育嬰留職停薪津貼

1、�網路申辦：

(1)��利用自然人憑證或虛擬勞保憑證線上申請：須備妥
投保單位開立之「育嬰留職停薪證明」電子檔（限
使用本局制式表格，並以PDF格式上傳�），登入本
局全球資訊網「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」（https://�
edesk.bli.gov.tw/me/#/na/login）選擇「生育」/「就
保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申辦」，即可開始進入申辦程
序。

(2)��委託投保單位線上申請：須備妥被保險人同意由投
保單位為其申辦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「同意書」
（限使用本局制式表格，並以PDF格式上傳�），
經投保單位授權指派經辦人登入「投保單位網路申
報及查詢作業」（https://edesk.bli.gov.tw/me/#/cpa/
login），選擇「給付申辦作業」/「就保育嬰留職
停薪津貼申辦」，即可開始進入申辦程序。

2、�書面申請應備具下列書件：

(1)��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申請書、給付收據及繼續投保申
請書。

(2)��育嬰留職停薪證明（應載明育嬰留職停薪起、迄期
間；如申請書育嬰留職停薪證明欄業經投保單位蓋
章，即不需另行檢附）。

(3)��被保險人（如為外籍配偶或大陸、香港、澳門地區
配偶，應檢附居留證影本）及子女之戶口名簿影
本。被保險人之子女如未在國內設籍，除應檢附被
保險人及其子女之相關身分證明文件外，所附之證

明文件如為我國政府機關以外製作者，以6個月內
為限，並須經下列單位驗證（證明文件為外文者，
須連同中文譯本一併驗證或洽國內公證人認證。但
為英文者，除保險人認有需要外，得予免附）：
①��於國外製作者，應經我國駐外使領館、代表處或
辦事處驗證；其在國內由外國駐臺使領館或授權
機構製作者，應經外交部複驗。

②��於大陸地區製作者，應經大陸公證處公證及我國
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。

③��於香港或澳門製作者，應經我國駐香港或澳門之

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驗證。

(4)��被保險人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。

(5)��與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之被保險人，應檢具下列
任一項證明文件：
①��合法收出養媒合服務者與收養人及出養人簽訂之
試養契約等相關證明文件。

②��向法院提出家事聲請狀（聲請認可收養)之證明
文件，並輔以與被收養人同住一地址之證明（如
戶口名簿）。

③��親屬間收養或繼親收養，得檢附法院公函文書
（如家事法庭通知）或村、里長證明等相關證明

文件。

※�上述申請方式只須選擇一項辦理即可，已完成網路申辦
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，即無須另寄申請書件或補送育嬰
留職停薪證明、戶口名簿影本等附件，如重複送件因須
併案審查，反而會增加核付的時間。

五、�失業被保險人及其眷屬全民健康保險保
險費補助
1、�依照「失業被保險人及其眷屬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
助辦法」規定，被保險人符合就業保險法失業給付或
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請領條件者，勞工保險局將按被保
險人每次領取失業給付或職訓津貼期間之末日所在月
份，補助被保險人及其離職退保當時隨同參加全民健
康保險之眷屬應自付部分之健保費（但不包括被保險
人離職退保後辦理追溯加保之眷屬）。符合補助資格
者，勞工保險局將主動傳送補助資料至衛生福利部中
央健康保險署，由該署檢據向勞工保險局辦理請撥款
項及核銷事宜，被保險人毋須另外提出申請。另被保
險人失業期間仍應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辦理投保，
至全民健康保險投保手續，請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
保險署洽詢。

2、�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為辦理健保費收繳作業，
會將相關補助資料轉知受補助者所屬投保單位查對，
依法免代為扣收健保費。失業被保險人如因故需放棄
健保費補助，可於補助月份之當月底前通知勞工保險
局辦理。

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暨各地辦事處地址、電話及傳真號碼一覽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暨各地辦事處地址、電話及傳真號碼一覽表

各 地 辦 事 處 地　　址 電話代表號 傳真

勞 工 保 險 局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1段4號 (02)2396-1266 (02)2321-5057

基 隆 辦 事 處 基隆市中正區正義路40號 (02)2426-7796 (02)2427-8364

臺 北 市 辦 事 處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1段4號 (02)2321-6884 (02)2393-9264

新 北 市 辦 事 處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（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南棟1樓） (02)8995-2100 (02)8995-6438

桃 園 辦 事 處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26號 (03)335-0003 (03)336-4329

新 竹 市 辦 事 處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42號 (03)522-3436 (03)528-1438

新 竹 縣 辦 事 處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九路36之1號 (03)551-4775 (03)551-4734

苗 栗 辦 事 處 苗栗縣苗栗市中山路131號 (037)266-190 (037)266-650

臺 中 市 辦 事 處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31號 (04)2221-6711 (04)2220-7215

臺中市第二辦事處 臺中市豐原區成功路616號 (04)2520-3707 (04)2520-3709

南 投 辦 事 處 南投縣南投市芳美路391號 (049)222-2954 (049)223-5624

彰 化 辦 事 處 彰化縣彰化市公園路1段239號 (04)725-6881 (04)727-0857

雲 林 辦 事 處 雲林縣斗六市榮譽路128號 (05)532-1787 (05)533-1738

嘉 義 辦 事 處 嘉義市東區大業街2號 (05)222-3301 (05)222-1013

臺 南 市 辦 事 處 臺南市中西區民主里13鄰中正路351號 (06)222-5324 (06)211-0355

臺南市第二辦事處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東路31號 (06)635-3443 (06)633-5831

高 雄 市 辦 事 處 高雄市苓雅區政南街6號1樓(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1樓) (07)727-5115 (07)727-5338

高雄市第二辦事處 高雄市鳳山區復興街6號 (07)746-2500 (07)746-2519

屏 東 辦 事 處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552之1號 (08)737-7027 (08)735-0343

宜 蘭 辦 事 處 宜蘭縣宜蘭市農權路3段6號 (03)932-2331 (03)932-9551

花 蓮 辦 事 處 花蓮縣花蓮市富吉路43號 (03)857-2256 (03)856-4446

臺 東 辦 事 處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路292號 (089)318-416 (089)356-003

澎 湖 辦 事 處 澎湖縣馬公市三民路36號 (06)927-2505 (06)927-9320

金 門 辦 事 處 金門縣金城鎮環島北路69號 (082)325-017 (082)328-119

馬 祖 辦 事 處 連江縣(馬祖)南竿鄉介壽村47之4號 (0836)22467 (0836)22872

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
處處關心您處處關心您

總局地址：100232�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四號總局地址：100232�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四號

電話總機：（02）2396-1266電話總機：（02）2396-1266

就業保險給付業務 業務單位及分機代表號

失業給付、
提早就業獎助津貼、
職業訓練生活津貼、
補助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

就業保險給付科
分機代表號：2862

育嬰留職停薪津貼
生育給付科
分機代表號：2866

育嬰留職停薪繼續投保

納保組一般承保業務
分機代表號：3111

工廠事業一科
分機代表號：1001-1005

工廠事業二科
分機代表號：1006-1000

公司行號一科
分機代表號：5001-5005

公司行號二科
分機代表號：5006-5000

保費組機關團體科
分機代表號：
7001、3001、4001

服務時間：星期一至星期五8：30至17：30服務時間：星期一至星期五8：30至17：30

網　　址：http://www.bli.gov.tw網　　址：http://www.bli.gov.tw

廣告
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
中華民國112年9月��編印中華民國112年9月��編印



◎ 失業給付
◎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
◎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
◎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
◎  失業被保險人及其眷屬 

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

壹、適用對象壹、適用對象
就業保險以年滿15歲以上，65歲以下，受僱之本國籍勞
工，或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，且獲准居
留依法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、大陸地區人民、香港居
民或澳門居民，應以其雇主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，參加
本保險為被保險人。但下列人員不得參加本保險：
1、�依法應參加公教人員保險或軍人保險者。
2、�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者。
3、�受僱於依法免辦登記且無核定課稅或依法免辦登記且
無統一發票購票證之雇主或機構。

◎�受僱於二個以上雇主者，得擇一參加本保險。

貳、保險費率貳、保險費率
就業保險之保險費率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按被保險人當月之
月投保薪資1%至2%擬訂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，目前訂為
1%。

叁、給付種類叁、給付種類
一、失業給付

被保險人同時具備下列條件者，得請領失業給付：
1、�非自願離職退保。
2、�離職退保當日起前3年內，就業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
上。

3、�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。
4、�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，自求職登記
之日起14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。

5、�繼續請領失業給付者，每個月應持2次求職紀錄親自
前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失業再認定始得繼續核發
失業給付。

◎�所稱非自願離職，係指下列各款情事之一：

1、�因投保單位關廠、遷廠、休業、解散、破產宣告離職。
2、�因勞動基準法第11條、第13條但書、第14條及第20
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。

3、�因定期契約屆滿離職，逾1個月未能就業，且離職前1年
內，契約期間合計滿6個月以上者，視為非自願離職。

4、�因職業災害依「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4條（現為勞
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85條）第2款、第3款或
第4款」終止勞動契約，符合非自願離職。

二、提早就業獎助津貼

被保險人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，得請領提早就業獎助津
貼：
1、�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。
2、�於失業給付請領期間屆滿前受僱工作，並參加就業保
險滿3個月以上（不同單位之保險年資可合併計算）。

◎�有關「再就業加保滿3個月」之保險年資計算，不計入
被保險人領取失業給付期間參加就業保險之年資。

◎�因定期契約屆滿離職請領失業給付者，再受僱於原單位
任職之就業保險年資，不論其回任原單位所擔任之職務
性質，其加保年資不得採計為提早就業獎助津貼之保險
年資。

三、職業訓練生活津貼
被保險人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，得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：
1、�非自願離職退保。
2、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。
3、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。

◎�所稱全日制職業訓練，應符合下列條件：
1、訓練期間1個月以上。
2、每星期訓練4日以上。
3、每日訓練日間4小時以上。
4、每月總訓練時數達100小時以上。

四、育嬰留職停薪津貼

被保險人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，得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：
1、�就業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。
2、�子女滿3歲前。
3、�依性別平等工作法之規定，辦理育嬰留職停薪。

◎�附帶提醒事項：
1、�受僱單位任職之被保險人，於每一子女滿3歲前申請
育嬰留職停薪，願意繼續參加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
者，請勾填申請書上同意繼續投保欄。繼續加保期間
最長至該子女滿3歲止，但合計不得逾2年。同時撫育
子女2人以上者，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，
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2年為限。但雇主同意其育嬰
留職停薪期間不予合併計算者，則繼續加保期間最長
至每一子女滿3歲止，但各不得逾2年。

2、�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繼續加保者，原由雇主負

擔之保險費，免予繳納(雇主如為公家單位，則仍由
各機關、學校於年度預算人事費用項下勻應)；原由
受僱者負擔之保險費，得遞延3年繳納。申請遞延3年
繳納保險費者，如欲提早繳納，請來電或來函通知勞
保局寄發繳款單。嗣後如需更改繳款單寄送地址，請
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本人來函或傳真通知本局，俾便
辦理。

3、�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續保期限屆滿之翌日起，本局
將逕予恢復其一般在職被保險人身分，被保險人如提
前復職，請填具「勞工保險被保險人退伍、復職通知
書」寄送本局登錄；被保險人如已離職，或留職停薪
期限屆滿未復職，請填具「勞工保險退保申報表」寄
送本局辦理退保。

4、�被保險人於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如須接受後續關懷協助，
可於「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申請書、給付收據及繼續投
保申請書」之「育嬰期滿是否同意接受各地方勞工行
政主管機關後續關懷協助措施」問項勾選，勞動部勞
動力發展署及各地方主管機關將會主動給予協助。

五、�失業被保險人及其眷屬全民健康保險保
險費補助

補助對象：
1、�依法領取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之被保險人。
2、�被保險人離職退保當時，隨同被保險人參加全民健康
保險之眷屬，且受補助期間為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條
規定之眷屬或第6類規定之被保險人身分，但不包括
被保險人離職退保後辦理追溯加保之眷屬。

肆、給付標準及給付期間肆、給付標準及給付期間
一、失業給付

1、�給付標準：

(1)��失業給付自申請人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
記之第15日起算，按月發給。

(2)��按申請人離職辦理就業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
平均月投保薪資60%發給，於請領失業給付期間，
有受其扶養無工作收入之眷屬者，每1人加給給付
10%，最多計至20%。

◎�所稱受扶養眷屬，指受被保險人扶養之無工作收
入之父母、配偶、未成年子女或身心障礙子女。

(3)��被保險人於失業期間另有工作，其每月工作收入超
過基本工資者，不得請領失業給付；其每月工作收
入未超過基本工資者，該月工作收入加上失業給付
之總額，超過其平均月投保薪資80%部分，應自失業
給付中扣除。但總額低於基本工資者，不予扣除。

2、�給付期間：

(1)��失業給付最長以發給6個月為限。但申請人離職辦

理退保時已年滿45歲或領有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身
心障礙證明者，最長發給9個月。

(2)��受領失業給付未領滿給付期間再參加就業保險後非
自願離職，得依規定申領失業給付，但合併原已領
取之失業給付月數及依第18條規定領取之提早就業
獎助津貼，以發給前述(1)給付期間為限。

(3)��領滿給付期間者，自領滿之日起2年內就業保險年
資滿1年以上再次請領失業給付，其失業給付以發
給原給付期間之1/2為限。

(4)��領滿失業給付之給付期間者，就業保險年資應重行
起算。

二、提早就業獎助津貼

按被保險人尚未請領之失業給付金額（以最後一次失業給
付金額為基礎）之50%，一次發給提早就業獎助津貼。

三、職業訓練生活津貼

1、�給付標準：

(1)��每次參訓期間應達1個月以上，職業訓練生活津貼
自受訓之日起算，於申請人受訓期間按月於期末發
給。中途離、退訓者，訓練單位應通知勞工保險
局，停止發放津貼。

(2)��按申請人離職辦理就業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
平均月投保薪資60%發給，申請人於請領職業訓練
生活津貼期間，有受其扶養無工作收入之眷屬者，
每1人加給津貼10%，最多計至20%。

◎�所稱受扶養眷屬，指受被保險人扶養之無工作收
入之父母、配偶、未成年子女或身心障礙子女。

(3)��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應按申請人實際參訓起迄時間，
以30日為1個月核算發放；其訓練期間未滿30日
者，依下列方式核算發放：
①��10日以上且訓練時數達30小時者，發放半個月。
②��20日以上且訓練時數達60小時者，發放1個月。

2、�給付期間：
被保險人因同一非自願離職之保險事故，經公立就業
服務機構安排參加一次或多次職業訓練，其請領職業
訓練生活津貼之期間應合併計算，最長以發給6個月
為限。

四、育嬰留職停薪津貼

1、�給付標準：
按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
保薪資60%計算，於育嬰留職停薪之日起按月於每期
期初發給，每1子女合計最長發給6個月。（110年7
月1日起政府加發20%育嬰留職停薪薪資補助，與育
嬰留職停薪津貼合併發給，無須另行申請）

2、�給付期間：

(1)��自育嬰留職停薪之日起至期滿之日止。但請領期間
子女滿3歲者，計至子女滿3歲之前1日止；被保險
人提前復職或中途離職者，計至復職之前1日或離
職當日止。津貼未滿1個月者，以1個月計算。

(2)��被保險人同時撫育2名以上未滿3歲子女者，得先後
申請津貼，期間不得重疊。

五、�失業被保險人及其眷屬全民健康保險保
險費補助

1、�補助標準：
符合補助資格者，受補助期間按月全額補助參加全民
健康保險自付部分之保險費。但依全民健康保險法所
定補充保險費率計收之補充保險費，不予補助。

2、�補助期間：
以被保險人每次領取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
間末日之當月份，為全民健康保險補助月份，最長各
為6個月，但離職退保時已年滿45歲或離職退保時領
有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者，依請領失業
給付期間最長可補助9個月。

伍、注意事項伍、注意事項
1、�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領取保險給付或為虛偽之證
明、報告、陳述者，應按其領取之保險給付處以2倍罰
鍰；涉及刑責者，勞工保險局並將移送司法機關辦理。

2、�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者，
基於社會保險不重複保障原則，不得請領失業給付及職
業訓練生活津貼。

3、�被保險人依國民年金法等相關規定審定為無工作能力，
不得依就業保險法第11條規定繼續請領失業給付或職業
訓練生活津貼。

4、�領取勞工保險或職災保險傷病給付、職業訓練生活津
貼、臨時工作津貼、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或其他促進就業
相關津貼，及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，於領取相關津
貼期間，不得同時請領失業給付。

5、�受扶養眷屬於同一期間已請領本法給付或津貼，或已由
其他被保險人申請加給給付或津貼者，或於職業工會、
漁會或農會辦理參加勞保或農保者，不予加給失業給付
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。

6、�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後再就業，於再就業工作14日內自
行離職，或非自願離職時另有從事其他工作，且自非自
願離職之翌日起14日內自行離職者，仍得以原非自願離
職事由申請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。

7、�就業保險被保險人於受訓期間另有工作（含兼職工作者�
）或於職業工會、漁會或農會辦理參加勞保或農保者，
因非屬失業勞工身分，不得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。

8、�就業保險被保險人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另有工作、於農
會參加農保、提前復職或離職、兼任他單位負責人（包
括董事、監察人、合夥人、經理人等）、或參加職業訓
練領有職訓津貼者，不得繼續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。

9、�領取勞工保險或職災保險傷病給付期間，不得同時請領
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。

10、�勞工與原雇主間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者，僅得請領
失業給付，不得請領提早就業獎助津貼及職業訓練生活
津貼。該勞資爭議結果，確定申請人不符失業給付請領
規定時，應於確定之日起15日內，將已領之失業給付返
還。屆期未返還者，勞工保險局依法移送強制執行。

11、�未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完成初次失業認定者，不得請領
提早就業獎助津貼。

陸、請領手續陸、請領手續
一、失業給付

被保險人於離職退保後2年內，應檢附下列文件，親自向
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、申請失業認定及接受就
業諮詢，並填寫失業（再）認定、失業給付申請書及給付
收據：

1、�離職證明書或定期契約證明文件。

2、�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足資證明身分之證件影本。

3、�被保險人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影本。但匯款帳
戶與其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之帳戶相同者，免附。

4、�身心障礙者，應另檢附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
證明。

5、�有扶養眷屬者，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：

(1)��受扶養眷屬之戶口名簿影本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

(2)��受扶養之子女為身心障礙者，應檢附社政主管機關
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。

二、提早就業獎助津貼

1、�利用自然人憑證或虛擬勞保憑證線上申請：個人可利
用自然人憑證或虛擬勞保憑證登入本局網站之「個人
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」(全球資訊網首頁>線上申辦>e
化服務系統(需登入)>個人申報及查詢)線上申請提早
就業獎助津貼。

2、�書面申請應備具下列書件：

(1)��提早就業獎助津貼申請書及給付收據。

(2)��被保險人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影本。但匯
款帳戶與請領失業給付之帳戶相同者，免附。

※�上述申請方式只要選擇一項辦理即可，已透過網路完成
線上申辦提早就業獎助津貼者，即無需另寄申請書件，
如重複送件因須併案審查，反而會增加核付的時間。


